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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分支机构、变更名称及修改章

程等行政许可事项审核有关问题的通知(2006年2月7日 证监基

金字[2006]15号)中国证监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

列市监管局： 为贯彻落实《证券投资基金监管职责分工协作

指引》(证监基金字 [2005]113号)的规定，构建分工明确、高

效有序的基金监管体系，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，决定将基金

管理公司设立分支机构、变更名称及修改章程等行政许可事

项授权证监局办理。现将审核标准、程序等有关问题通知如

下： 一、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分支机构 (一)申请材料 详见《关

于实施＜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＞若干问题的通知

》(证监基金字[2004]147号)附件2。 (二)审核依据及标准 依据

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

司管理办法》(证监会令第22号)、《关于实施＜证券投资基

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＞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审核。 (

三)审核程序 1．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分支机构，由分支机构拟

设立地证监局受理申请材料并进行审查，同时自受理之日起2

日内，将申请情况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公司经营所在地证监局

。 2．公司经营所在地证监局在收到分支机构拟设立地证监

局通报情况之日起7日内，就公司是否符合《证券投资基金管

理公司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第(一)至(三)项规定向分支机构拟

设立地证监局出具专项意见。 3．分支机构拟设立地证监局



应当对拟设立的分支机构进行现场检查，并自受理行政许可

申请之日起40日内将明确的审查意见报送中国证监会。 4．中

国证监会依据分支机构拟设立地证监局的审查意见，通过简

易程序，向公司出具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行政许可决定，同

时抄送分支机构拟设立地证监局、公司注册地证监局和经营

所在地证监局。 二、基金管理公司变更公司名称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